
                                                                                                                                                                     

電波傳輸障礙防止區域建築物改善或使用補償辦

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災害防救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七項規定

訂定之。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內

政部公告電波傳輸障礙防止區域內

之建築物起造人(以下簡稱起造人)

建築許可申請時，發現有妨礙防救

災專用微波傳輸之虞，應送內政部

審核，經認定確有妨礙之情形者，

內政部應於收受建築許可申請書之

日起十日內，以書面通知該起造人

進行協商，提出改善方案，或同意

內政部使用屋頂層架設電臺。 

一、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五項規定

，建築物之起造人於內政部公

告電波傳輸障礙防止區域內

有新建、增建之建築行為，且

建築物有妨礙防救災專用微

波傳輸之虞者，建築物起造人

，均應先與內政部就其建築物

協商改善或同意使用屋頂層

後，直轄市、縣(市）政府始

得核發建築許可。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

收到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或

雜項執照書件時，先就建築物

高度及寬度，比對內政部公告

電波傳輸障礙防止區域，是否

會妨礙防救災專用微波傳輸

，倘發現有妨礙防救災專用微

波傳輸之虞時，應送內政部審

核。若經內政部審核，確有妨

礙防救災專用微波傳輸之虞

者，內政部則於收受建築許可

申請書之日起十日內，以書面

通知起造人進行協商，改善建

築物，或同意內政部使用屋頂

層架設電臺，倘造成損失者，

建築物起造人得檢具申請書

及相關資料，向內政部申請補

償。 

三、有關本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

定，為確保防救災專用微波通



 

 

 

信之暢通，內政部劃定電波傳

輸障礙防止區域並公告部分

，內政部已規劃電波傳輸障礙

防止區域地籍圖、空間立面圖

等圖資量測作業，本法公告施

行後，將於網站公告電波傳輸

障礙防止區域範圍及本辦法

，俾利直轄市、縣(市）政府

、民眾上網查詢。 

 

第三條 依前條協商改善或使用致造

成損失者，起造人得檢具下列文件

，向內政部申請補償： 

一、申請書。 

二、內政部協商改善或使用建築物

屋頂層架設電臺通知書影本。 

三、建築許可申請書。 

四、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五、基地位置圖。 

六、建築物之平面圖、立面圖。  

前項第一款申請書應載明下列

事項： 

一、起造人姓名、出生年月日、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所或居

所。其為法人或其他團體者，

其名稱、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

及代表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

。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

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所或居所。 

三、請求補償之事實、理由、金額

及依據。 

四、改善方案(改善後建築物改善當

層之平面圖、立面圖及改善之

樓地板面積)或同意屋頂層架

設電臺使用之內容。 

五、申請日期。 

起造人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

請建築許可，先後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與內政部審核，認為對電

波傳輸確有妨礙者，應由內政部以

書面通知起造人進行協商；其因協

商改善或使用造成損失者，得檢具

申請書及相關資料向內政部申請補

償，爰規定申請書及相關資料之應

記載事項，作為後續補償協議之依

據。 

 



 

 

 

第四條 內政部對於起造人損失補償

之申請，應即進行協議，並應於收

受申請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完成協

議。協議成立時應作成協議書。 

起造人損失補償之協議不宜遷延過

久，爰規定自收受前項申請書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須完成補償協議。

協議成立時並應作成協議書。 

 

第五條 前條協議書，應記載下列事

項： 

一、起造人姓名、出生年月日、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所或居

所。其為法人或其他團體者，

其名稱、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

及代表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

。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

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所或居所。 

三、損失補償建築物概要(建築物地

址、地號、用途、設計建築物

高度、建築面積、改善當層之

平面圖、立面圖)或同意屋頂層

架設電臺使用之切結。 

四、協議之主旨(補償金額、給付之

方法與期限等、事實、理由)與

法令依據。 

五、有條件者，條件之內容。 

六、協議成立日期。 

內政部應於協議完成次日起十

日內將協議書送達起造人，並副知

直轄市、縣(市)政府。 

一、內政部與起造人所為之協議，

應以書面記載相關事項，並儘

速送達起造人，爰參酌行政程

序法第九十六條、訴願法第八

十九條及國家賠償法施行細

則第二十七條等規定，明定協

議書之應記載事項。 

二、內政部與起造人之協議結果應

作成協議書。起造人依協議書

內容，修改工程圖樣，並檢附

協議書，向直轄市、縣(市) 政

府申請建築許可。 

三、直轄市、縣(市) 政府審查建

築許可申請時，應比對與內政

部核發之協議書副本或同意

使用切結之內容是否一致，作

為是否核發建築許可之依據。 

 

 

第六條 損失補償金額依下列方式核

算： 

一、以協商達成改善方案者：損失

補償金額為建築物改善所減少

之樓地板面積乘以單位面積合

理利潤。 

二、同意使用屋頂層架設電臺者：

損失補償金額為同意使用屋頂

層之樓地板面積乘以單位面積

一、損失補償，原則上應向實際上

遭受損失之人為之(本法第三

十三條第二項、行政執行法第

四十一條第二項與警察職權

行使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參

照)，而在依本法第二十三條

第五項規定為改善或同意使

用協商時，其實際上遭受損失

之人，通常為起造人等，故損



 

 

 

之租金價額。 

前項第一款合理利潤及第二款

租金價額由內政部委託二家以上專

業估價業者查估後評定之，其所需

費用由內政部與起造人各負擔二分

之一。 

 

失補償，應向建築物起造人等

為之。 

二、補償金額多寡，理應以本公平

、合理、客觀原則查估，並以

必要改善或同意使用之範圍

為限；另考量請求補償建築物

其單位面積所具有之經濟效

益或建造成本，因不同區域、

時期而有所差異，為能因地制

宜且符合公平、合理、客觀之

原則，爰規定以協商達成改善

方案者，其補償金額以建築物

改善所減少之樓地板面積乘

以單位面積合理利潤核算；對

於同意使用屋頂層架設電臺

者，其補償金額以同意使用屋

頂層之樓地板面積乘以單位

面積之租金價額核算。 

三、有關第一項合理利潤及租金價

額之評定，為能符合公平、合

理、客觀原則查估及反應市場

實際價額，爰參考都市計畫容

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之一

，由內政部委託二家以上不動

產估價師查估後評定之，至所

需費用由內政部與起造人各

負擔二分之一。 

 

第七條 前條補償費得採一次全部或

分期給付。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

之首期給付，至遲應於直轄市、縣(

市)政府發給建築物使用執照或雜

項執照之日起一個月內完成。 

直轄市、縣(市)政府發給建築

物起造人建築物使用執照或雜項執

照時，應副知內政部。 

 

一、補償費應於何時給付，宜由協

議雙方自行決定，為保障相對

人之權益，爰於本條第一項規

定一次給付補償費與分期給

付首期補償費之給付期限，以

資明確。 

二、於第二項課予直轄市、縣(市)

政府於發給使用執照或雜項

執照時通知之義務，俾能確實

於期限內給付補償費。 



 

 

 

 

第八條 內政部與起造人自開始協議

之日起逾三十日仍無法達成協議時

，內政部應依起造人之申請，發給

起造人協議不成立證明，並副知直

轄市、縣(市)政府。 

起造人未依前項規定申請發給

證明書者，得請求內政部繼續協議

。但以一次為限。 

 

 

內政部與起造人無法達成補償協

議時，參考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

二十六條賠償義務機關應依請求

權人之申請，發給協議不成立證明

書；另起造人未依前項規定申請發

給協議不成立證明書者，得請求賠

償義務機關繼續協議，但以一次為

限。 

 

第九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內政部

定之。 

一、有關本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

定，為確保防救災專用微波通

信之暢通，內政部劃定電波傳

輸障礙防止區域並公告部分

，內政部已著手規劃電波傳輸

障礙防止區域地籍圖、空間立

面圖等圖資量測作業，並規劃

將前開資料轉化為資料庫及

公告網站，提供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民眾上網查詢。 

二、惟相關圖資量測作業、資料庫

及網站建置約須一年左右始

得完成，基此，為避免本辦法

實施後，相關地籍圖資資料庫

及網站無法配合完成，肇致本

辦法無法施行，爰規定施行日

期由內政部另定之。 

 

 

 

 


